
考試院訴願決定書                    112考臺訴決字第078號

訴願人因報考 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新聞（選試

英文）類科考試，不服考選部 112 年 4 月 19 日選高一字第

1121400224號函所為應考資格不符，不得應考之處分，提起訴願，

本院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持多益(TOEIC)英語檢定測驗成績證明(聽、讀部分)

影本及准予附條件應考申請書，報考 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

級考試新聞（選試英文）類科考試。訴願人所繳應考資格證明文件

經考選部初步審查，因缺少於本項考試報名截止日(112年 3月 23

日)前已完成同一英語檢定測驗(說、寫部分)之入場證或應試證明

文件影本，經該部於同年月 24日、25日分別以簡訊與電話通知訴

願人補件，訴願人乃於同年月 27日檢送已報名同一英語檢定測驗

(說、寫部分)之證明文件(測驗日期為同年 4月 16日)，請求准予

附條件應考。經考選部審核前揭補送之證明文件與本項考試應考須

知規定，考試報名截止日前已完成英語檢定測驗，但成績證明尚

未取得者，始得准予附條件應考之要件不符，爰於 112年 4月 19

日以選高一字第 1121400224號函為訴願人應考資格不符，不得應

考之處分。訴願人不服，陳稱考選部官網於111年 12月 22日始公

告新增本項考試應檢附英文檢定證明之新措施，截至本項考試報

名為止僅 3個月，未給予應考人合理備考時間，且因其於 112 年

初報考之場次均已額滿，以致於無法提出報名截止日前之英語檢

定測驗證明；考選部遽予取消其應考資格，顯不合理，請求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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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處分，並放寬須於報名截止日前提出曾通過英語檢定測驗證明

文件之限制，同意其參加本項考試云云，於112年 5月 3日向本院

提起訴願，案經考選部檢卷答辯到院。

理　　由

按公務人員考試法（以下簡稱考試法）第 7條規定：「（第1

項）高等、普通、初等考試及特種考試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

定之。(第2項)前項考試規則包括應考年齡、考試等級、考試類科及

其分類、分科之應考資格、體格檢查標準、應試科目、考試方式、成

績計算、限制轉調規定等。」次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

考試規則（以下簡稱高普考試規則）第 2條附表一應考資格表新

聞類科應考資格第1項規定：「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並於報名

期間前三年內曾通過英語檢定測驗，成績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

量共同參考架構(CEFR)A2以上，持有合格有效之成績證明（含聽

說讀寫）者……，得應該類科考試。」。

復按考試法施行細則第14條之1第2項規定：「報名各種考試

時，雖不符合應考資格之規定，或因故無法繳交應考資格證明文

件，但得於考試開始前取得應考資格或補正應繳文件者，得於報

名時敘明理由申請准予附條件應考。經試務機關審查認定其理由正

當者，得附條件准其應考。」又依 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

試應考須知規定，本項考試自 112年 3月 14日至同年月23日受理

報名，應考人報名本項考試，應繳驗考試報名期間前 3年內(109

年 3月 14日至 112年 3月 23日)曾通過英語檢定測驗，成績達歐

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R)A2級以上，含聽、說、讀、

寫4項之同一英語檢定測驗合格之有效成績證明(合格證書或成績

單)，4個項目須分別達到標準始符合規定；另符合本項考試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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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報名期間前3年內合格有效之同一英語檢定測驗聽力、口說、閱

讀、寫作成績可合併採計；報名截止日前已完成英語檢定測驗，但

成績證明(合格證書或成績單)尚未取得者，檢附英語檢定測驗入

場證或應試證明文件影本，並填具「准予附條件應考申請書」，連

同報名表件，於報名期間內寄出申請准予附條件應考。

本件訴願人報考 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新聞（選

試英文）類科考試，繳驗多益(TOEIC)英語檢定測驗成績證明(聽、

讀部分)影本及准予附條件應考申請書，經考選部初審結果，因訴

願人所繳交者尚欠缺於本項考試報名截止日前已完成同一英語檢

定測驗(說、寫部分)之應試證明文件，經考選部通知補件，嗣訴願

人補具相關證明文件，經該部審核仍與應考須知規定考試報名截

止日前已完成英語檢定測驗，但成績證明尚未取得者，始得准予

附條件應考之要件不符，考選部遂以112年 4月 19日函為訴願人

應考資格不符，不得應考之處分。訴願人不服，陳稱考選部官網於

111年 12月 22日始公告新增本項考試應檢附英語檢定證明之新措

施，截至本項考試報名為止僅 3個月，未給予應考人合理備考時

間，且因其於 112 年初報考之場次均已額滿，以致於無法提出報

名截止日前之英語檢定測驗證明，考選部遽予取消其應考資格，

顯不合理云云，提起訴願。

查訴願人報名本項考試，繳驗多益(TOEIC)英語檢定測驗成績

證明(聽、讀部分)影本及准予附條件應考申請書，經考選部初審結

果，因欠缺於本項考試報名截止日（112年 3月 23日）前已完成

同一英語檢定測驗(說、寫部分)之應試證明文件，不符高普考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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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 2條附表一新聞類科應考資格，考選部乃通知訴願人補件，

嗣訴願人補送測驗日期為同年 4月 16日之英語檢定測驗成績證明

(說、寫部分)，其測驗日期仍核與前揭須於本項考試報名截止日

（112年 3月 23日）前之應試證明文件規定不符，不得申請准予

附條件應考。是以，考選部以訴願人未提出合格有效之英語檢定測

驗成績成績證明為由，所為否准其應考之處分，於法並無不合。

至訴願人陳稱考選部官網於111年 12月 22日始公告新增本項

考試應檢附英語檢定證明之新措施，截至本項考試報名為止僅 3

個月，未給予應考人合理備考時間，且因其於 112 年初報考之場

次均已額滿，以致於無法提出報名截止日前之英語檢定測驗證明，

考選部遽予取消其應考資格，顯不合理云云。按高普考試規則修正

草案規劃本項考試應考資格增訂英語能力檢定條件，係於 110年 3

月 8日即辦理法規草案公告，於同年5月 27日經本院院會審議通

過並發布新聞稿周知，嗣於 110年 6月 7日正式修正發布，自 112

年 1月 1日施行，是相關應考資格要件方式變革業於考試報名前 2

年即已踐行法規修正公告及訊息公開發布等相關程序，應考人客

觀上應有充分時間及早因應，訴願人未預作規劃準備，及至本項

考試報名期限將屆，始以無法及時完成英語測驗檢定報名程序為

由，要求放寬應考資格證明文件之提出期限並准予應考，於法無

據。

綜上，訴願人所具資格核與考試法及高普考試規則等應考資

格規定不符，考選部據以作成否准其應考之處分，依法並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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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劉　建　忻

委員　蔡　志　方

委員　李  惠  宗

委員　林  明  鏘

委員　張　瓊　玲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蕭　文　生

委員　郭　宏　榮

委員　張  秋  元

委員　周　秋　玲

委員　龔　癸　藝

委員　鍾　士　偉

委員  蘇  秋  遠

委員  吳  瑞  蘭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3 　 日

院 長 　 　 黃 榮 村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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